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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公证处开展
房产经纪法律知识培训

近日，青岛市市中公证处联合一房集团为该
集团青岛各片区的房产经纪人进行了不动产法律
知识赋能培训。此次赋能培训采用了“线上+线
下”授课方式，覆盖一房集团6个大区、涉及30家
门店的房产经纪人，总时长十余小时。

在赋能培训中，一房集团法律服务中心的律
师以场景再现、环节拆分等方式对高热度案例进
行了深入解析，为房产经纪人讲解了中介业务中
的合同风险与防控，并围绕档案管理制度建设中
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市中公证处公证员主要就存量房交易中常见
的委托、财产协议、不动产继承（受遗赠）、赠予合
同、提存等公证业务进行介绍，通过案例分享阐释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并重点就房产经纪人关心的
公证业务办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讲解。

对于房产经纪人来说，学习掌握不动产交易中
的法律法规，能够规范中介服务，保证服务质量，规
避法律风险，有助于促成不动产交易。市中公证处
将继续贯彻落实“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要求，贯通

“惠企便民”普法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以实际行动助
力岛城规范有序的房地产市场建设。

青岛市法援中心开展
法援案件质量评估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建设，促进
办案质量提升，根据年度工作安排，青岛市法律援
助中心于近日开展了 2022 年度第二次法律援助
案件质量抽查评估工作。

市法律援助中心在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专
家库中抽取了 8 名专家律师组成了同行评估组，
现场对 80 卷市中心和区市中心指派的案件进行
质量评查。评审人员严格对照市司法局制定的

《关于印发〈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案卷质量评分标
准〉等四个文件的通知》制定的评分标准从办案程
序、法律意见、文书归档等方面认真细致进行评估
打分，并对得分较高的卷宗中的亮点进行交流学
习。评估采用初评和复评两级评估，对初评分差
较大的案件，将组织评估人员进行复评。

今年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总体良好，但个别
案件质量仍有待提高。市援助中心将以此次评查
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案件的动态考察、
综合评估，不断改进法律援助案件的评查方式，优化
法律援助人员队伍素质，切实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
量，为受援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今年以来，为抓好对青少年这一“关键群
体”的法治教育，带动 80%以上的普法对象学
法用法，胶州市着眼新需求，创新构建中小学
法治副校长“1+1+1”工作模式。即，为辖区内
中小学配备 1 支法治副校长队伍、1 支专（兼）
职法治教师队伍和 1 支普法志愿服务队伍，推
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抓总、政法干警聚力、家
庭学校互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青少年法治教育
新格局。

锚定三个目标，在精准青少年
法治教育上办实事

——为青少年法治教育配齐“带头人”。由
胶州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统筹协
调胶州政法机关专业人员力量，选拔业务能力
强、法治素养高、理论功底深厚的政法干警担任
法治副校长，具体承担校园法治教育、维护学生
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职责任务。2022年9
月份开学季，胶州 98所中小学配备法治副校长
110名，实现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全覆盖。

——为法治课堂教学配强“主力军”。为中
小学配备一支经过专业培训、能够承担法治教
学任务的教师队伍，实现中小学法治教师全覆
盖。法治教师负责法治课教案及课件研发等，
成为学校开展法治教育的中坚力量。

——为法治校园建设充实“后援团”。围绕
“点单式服务、个性化定制”需求，胶州市“蓝马

甲”普法志愿者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校园普法活
动，成为校园法治教育的“后备队”和补充力量，
全面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效能。

落实五项举措，在提升青少年
法治素养上务实功

——实施青年普法名师培养计划。一是开
展“名师研学”活动。通过试讲研课、座谈研讨、
名师观摩等形式，有针对性地提升普法讲师授
课水平。二是加强专（兼）职法治教师培训。组
织开展普法名师“一对一”传、帮、带活动，不断
提升法治教师专业素养。三是制定“菜单”式法
治教育课程表。积极打造参与式、互动式、启发
式校园法治课，推动优质普法课程输入学校课
堂、纳入教学计划。

——打造胶州市普法志愿服务基地。建立
“蓝马甲”普法志愿者活动基地和普法名师孵化
基地，为青少年法治教育团队建立“活动大本
营”。一是发展壮大“小小蓝马甲”普法志愿服
务队伍。以胶州市北京路小学“小小蓝马甲”志
愿普法服务分队成立为契机，示范引导辖区中
小学相继成立“小小蓝马甲”普法志愿服务分
队，成为引领中小学生互动学法的重要力量。
二是开展“蓝马甲”普法志愿活动。通过“小手
拉大手”、“与法同行”等活动载体，在重要节点、
重点时段广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家
校互动、警校共建等法治实践活动，推动形成全

社会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三是创制推出系列
青少年普法产品。依托“蓝马甲”人才资源优
势，创新推出以案释法小视频、普法“云课堂”、
法治剪纸、法治漫画等普法产品，提升青少年普
法教育的趣味性和参与积极性。

——开展青少年专项法治护航行动。依托
“胶州市青少年事务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涉
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纠纷调解工作；依托胶
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青少年维权岗，依法为未成
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强化部门协作，广泛开展预
防校园欺凌、旁听庭审、青少年模拟法庭等实践
教学活动，丰富校园普法内容，提升青少年法治
教育成效。

——发挥法治文化对青少年养成教育的引
领作用。一是发挥艺术剪纸“扬长教育”特色，
开启“小剪纸”推动“大普法”模式。在莱州路小
学建立胶州市青少年法治文化剪纸教育基地，
通过经常性开展法治文化剪纸活动，让广大师
生在接受法治熏陶中提升法治素养。二是以胶
州市禁毒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展馆
为载体，打造互动型法治教育中心。通过案例
展览、法治影视展演等，让青少年在场景教学中
学习法律知识，提升安全自救和自我防护本
领。三是开展经常性法治主题活动，引导学生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广泛开展“与法同
行 快乐成长”、“争做学法守法的新时代好少
年”主题队会和“宪法在我心中”主题升旗仪式
等教育活动，让法治精神根植于学生内心。四
是持续开展“亲子学法惠万家”活动，巩固家校

互动普法成果。通过发放“亲子学法倡议书”、
开展“我与父母同学法”活动等，在胶州市形成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
的浓厚氛围。

——打造“公益+”普法新模式。统筹协调
政府、公益组织及企业的各方需求，凝聚法治副
校长、法治教师、“蓝马甲”普法志愿队、“八五”
普法讲师团等专业队伍力量，将公益活动与普
法宣传相结合，积极营造全员参与青少年法治
教育的浓厚氛围。

强化三个保障，在推进工作机制
落实上抓实效

——加强组织领导。胶州市委依法治市委
员会办公室、市委教育工委负责统筹和督导法
治副校长“1+1+1”工作的开展，将派出机关法
治副校长履职情况作为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
法责任制的重要方面，纳入法治建设工作考核，
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机制。

——强化效能考评。建立法治副校长工作
评价制度，由所在学校按学年、季度对法治副校
长整体工作进行评价，并由该市教育体育局负
责反馈派出机关。

——注重结果使用。按照《胶州市法治副
校长“1+1+1”工作实施意见》，法治副校长工作
考评纳入派出机关年度考核内容，作为考核其
工作、晋职、晋级和立功受奖的重要依据。

胶州创新法治副校长“1+1+1”模式
汇聚各方力量打造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格局

“爱与勇气伴前行”——

市南区检察院举行
特色帮教主题活动

近日，在青岛浮山山顶，暮色降
临，山上帐篷相依，7位少年和7位“爸
爸”手牵手，少年唱着《父亲》，温情的
旋律回荡在山谷……

老李（化名）握着儿子小李的手，
在黑暗的夜空中仰着头，努力不让眼
泪落下。这几年，小李常年游离在家
外，成了家中的“过客”。

小尼的父母在 4000 公里以外的
新疆。疫情的原因，小尼已经 9 个月
没有见到父母，此刻与他牵手的“爸
爸”是社工老师为他找来的志愿者张
老师。

小林的父亲牵着儿子的手，更多
的是欣慰。小林接受帮教已经 5 个
月了，写了近 5 万字的读书笔记，每
天与父母打电话沟通，积极上交工资
收入。

小高牵着的“爸爸”是4个月前市
南区检察院和社工共同为其寻找的临
时监护人袁老师，高爸爸两年前去世，
小高成了孤儿。小高握着“袁爸爸”的
手感觉很温暖。4 个月的帮教生活，
让他重新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这是市南区检察院近日联合有关
方面举行的“爱与勇气伴前行”主题活
动的感人场景。

市南区检察院致力于打造“让青
春重新飞翔，做有信念有爱的自己”的
FLY未成年人检察特色品牌，创新“一
家一方”精准帮教模式，联合专业社工
组织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
家庭量身定制“3+N”帮教方案（即每
日学习、每周读书、每月公益活动+针
对性心理疏导、参观研学、家庭亲子活
动等特色主题活动），做到“对症下
药”，实现专业化办案和社会化教育的
有机融合，以真挚的检察温情感化涉
案未成年人、引导其家长，确保对罪错
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功能的实现。这次
的“爱与勇气伴前行”主题活动，就是
检察机关联合帮教社工针对7个被附
条件不起诉的少年及其家庭设计的。
7 个家庭带着食物和露营装备，团队
登山、山顶团建、星空嗨歌、浮山露营、
观日出、庆重生，包括独特的“山洞盲
行”体验。

参加此次活动的 7 位少年，有已
完成 5 个月考察帮教的小林，有考察
帮教即将结束的小高，还有刚刚进入
考察帮教的其他5位少年。他们的家
庭帮教搭档有父子、母子、姐弟和爱心
志愿者。通过这一独特的帮教活动，
让他们感受团结、亲情、勇气，获得“重
生”的力量。

“我自愿申请撤诉，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
任。”近日，在即墨区法院刑事庭法官的积极调解
下，一起刑事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在庭审前达成和
解协议，被告人马某一次性支付自诉人瑞博学校
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0万元，自诉人自愿撤
回自诉。瑞博学校将感谢锦旗送到即墨区法院，
对办案法官所作的努力表示肯定和感谢。

2020年，马某主动与即墨区瑞博职业培训学
校建立联系，获得瑞博学校授权，向瑞博学校推
荐学员进行技能培训，待学员完成考试后代为收
取培训费用。2020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底期间，马某共向瑞博学校推荐537名学员进行
技能培训并完成相关考试。但马某在收取全部

培训费用后，拒绝向瑞博学校返还。今年7月22
日，瑞博学校向即墨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
以侵占罪追究马某的刑事责任。

承办法官姜冰在认真阅卷深入梳理案情后，
认为该案应从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修复社会关系
出发，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尽最大可能促成当
事人和解。姜法官多次与马某联络沟通，耐心释
法说理，动员马某主动退还侵占财物，协调双方进
行调解，最终双方在庭审前达成刑事和解，马某一
次性支付瑞博学校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70
万元，瑞博学校也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法院经审
查后准许了瑞博学校的撤诉申请，该案实现案结
事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规定，
对自诉案件，应当积极适用刑事和解，同时注重
发挥刑事和解对化解当事人的矛盾、减少社会
对抗、促进被告人改造的普遍功能。即墨区法
院刑事庭立足刑事审判职能，坚持创新刑事审
判工作方法，树立通过刑事审判实质化解社会
矛盾的观念，把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刑事审判工
作的重要职责。刑事庭积极促使该起刑事自诉
案件达成和解，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维护了自诉
人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化解了矛盾纠纷，践行
了司法为民的宗旨，营造了良好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

为企业排忧解难 让司法更显温度

即墨区法院推动刑事自诉案件和解撤诉

今年以来，即墨区检察院积极创新落实侦查
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推行一站式速裁办案模
式，聚焦案件效率、质量双提高，完善刑事速裁、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诉讼监督、矛盾化解协作机
制，会同公安、法院、司法局对刑事办案全流程进
行优化升级。

围绕搭建速裁案件一站式办理平台，即墨区
检察院牵头会签了公检法司《关于适用刑事速裁
程序的实施意见》等配套机制 8 份，对速裁案件
办理职能分工、适用范围、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
程序等内容予以明确，简化程序，有效促进速裁
案件规范化办理。

即墨区检察院会同即墨区公安分局、法
院、司法局建立两处“一站式”速裁办案区，公、

检、法、司分别指派办案团队入驻，发挥“集聚”
效应，强化“侦、诉、审、执、监”集约协同办理，
推行“集中告知、集中提审、集中签字具结、集中
审查起诉、集中开庭审理”的“五集中”办理机
制。今年以来，新受理案件平均办案周期仅为
20 余天，较去年缩短 60%以上，办案效率大幅提
升。目前，即墨区公、检、法、司部门共同规划的
刑事办案中心已经进入设计装修阶段，总面积
4000 平方米。同时，即墨区检察院还在即墨区
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设立一站式速裁办公室，根
据四级办案机制，由一级办案组的两名员额检
察官定期到速裁办公室开展工作。今年上半
年，为确保疫情常态化下醉驾和交通肇事案件
的正常移诉，一级办案组对公安机关在办的一

百余起交通肇事、危险驾驶案件提前审查，前
移案件质量把控关口，案件办理期限由 5 天缩
短到 2 天。

统一标准，推动速裁案件办理提质增效。即
墨区检察院加强公检法磋商，统一执法司法尺
度，制定适用速裁程序的 11 个罪名案件证据标
准清单，引导公安机关按照证据标准侦查取证，
真正做到“简办不陋办，提速不降质”。强化诉前
筛选，对可能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由公安机关
在起诉意见书中统一注明，并在诉讼卷宗上加盖

“刑事速裁案件”标识，对识别标准判断有分歧案
件派员提前会商。今年以来，该检察院起诉案件
速裁适用率51%，同比上升18%，法院审判适用速
裁率41%，同比上升11%。

实现刑事办案全流程提质增效

即墨区检察院推行“一站式”速裁办理平台

■为进一步延伸审判
职能作用，增强司法公信
力，打造阳光法院，推进

“司法作风能力提升年”活
动走深走实，黄岛区法院
与黄岛区司法局近日联合
开展“行政处罚”庭审观摩
活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青岛
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青
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等行
政机关十余名法制审核人
员及行政执法人员等参加
旁听。

黄岛法司联合开展“行政处罚”庭审观摩

防范股权代持的“风险”
现今，有些投资者出于某些原因而采取由他

人代持股权，隐名投资的方式开展投资活动，隐名
股东由此产生。近日，山东正航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秋航律师和高媛律师代理了一起因股权代持而
引起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

本案中，甲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500万元，乙
公司和刘某系甲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其中乙公司
出资持有 52%股权，刘某出资持有 48%股权。但
事实上，刘某并未向甲公司出资，其持有的甲公司
48%股权全部系乙公司实际出资，乙公司系甲公
司的唯一股东和实际出资人。

经过深入研究，李秋航律师和高媛律师认为，
甲公司系由乙公司单独出资、经营管理和决策，刘某
从未参与甲公司出资、经营管理、决策、分红等事项，
仅仅是甲公司的挂名股东，登记在刘某名下的甲公
司48%股权及相应的投资权益实际归乙公司所有。

法院经审理认为，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只
有将财产投入到公司，才能享有对公司的股权。
甲公司成立时的公司法规定，股东出资必须实缴，
但因刘某未向甲公司实际出资，故其不具备甲公
司的股东资格，并非甲公司的股东。甲公司的全
部出资由乙公司投入，故乙公司系甲公司的唯一
股东。法院依法判决刘某名下的甲公司48%股权
及相应的投资权益归乙公司所有。

青岛市政协常委、山东正航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秋航律师结合此案谈到，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
稳定的基石，是公司发展的根基，更是公司传承的
体系保障。股权结构又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它会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运作及绩效有较大
影响，决定了不同环境下公司治理要实现的目标。

鉴于人们对商业交易的保密要求以及灵活安
排的需求不断上升，股权代持已被广泛应用在商
业交易行为中，李秋航律师建议各位投资者在投
资过程中，注意签订股权代持协议，通过协议条款
的约束，最大程度避免因股权代持而引发的法律
风险，保障实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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